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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3)苏 0583 破申 212 号

2023 年 6 月 25 日, 江苏威人服饰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

重整,同时请求本院决定对其先行预重整。本院听取江苏威

人服饰有限公司及主要债权人意见,并函询属地政府意见。

经审查，债务人江苏威人服饰有限公司以及主要债权人同意

预重整，并推荐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制的管理人名册内的

一级管理人苏州华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担任临

时管理人,就资产处置及债务化解有初步方案。经本院决定，

对江苏威人服饰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，指定苏州华明联

合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担任江苏威人服饰有限公司预

重整期间管理人,负责人为陆华明。

预重整期间，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

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调查债务人的基本情况、资产及负债情况；

（二）推动债务人与其出资人、债权人、意向投资人等

利害关系人进行协商，引导各方就重整方案达成共识；

（三）债务人继续营业的，监督债务人的经营。

（四）参照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

司法解释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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